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一、服务事项

黄金制品进出口受理

二、适用对象

从事黄金制品进出口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政策依据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令〔2015〕第1号发布）

四、受理条件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除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制品）的，应当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资格，近2年内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生产、加工或者使用相关黄金制品的企业，有必要的生产场所、设备和设施，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2.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外贸经营企业，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3.因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需要使用黄金制品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

五、申请材料

1.申请说明；

2.《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4.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合同（或交易记录）；

5.近2年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6.黄金业务风险控制制度有关材料；

7.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

8.境外投资批复证明；

9.银行汇出汇款证明书；

10.境外国家或者地区开采黄金有关证明；

11.近3年纳税记录；

12.出口黄金证明材料；

13.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材料；

14.其他证明材料；

15.增值税发票；

16.转内销的说明材料、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复印件、加工贸易合同。

以上内容除第三和第十一项为复印件外，其余均必须提供原件。

六、受理方式

（一）现场或信函接收

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材料由中国人民银行庆阳市分行货币金银部门现场或信函接收。接收地址：庆阳市西峰区长庆大道161号，金融培训中心404办公室。

（二）网上接收

受理机构通过“单一窗口”系统http://www.singlewindow.cn 网上接收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材料。网上申请和相关查询功能的操作详见“单一窗口”系统公示栏的《“单一窗口”标准版用户手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七、受理流程

申请人通过现场、信函或“单一窗口”提出申请，并提交材料→中国人民银行庆阳市分行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决定→受理并进行审查→中国人民银行庆阳市分行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做出行政许可决定。

八、办理地点

中国人民银行庆阳市分行货币金银科404办公室
九、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办结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十二、结果送达

采用现场或信函申请方式的，自受理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可通过电话等方式查询审批状态和结果。具体查询方式可与中国人民银行庆阳市分行联系。

采用线上申请方式的，可通过“单一窗口”系统查询办理进程和结果。

十三、咨询电话

0934-8628651

十四、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申请说明

中国人民银行庆阳市分行：

我单位因自身生产/加工/经营需要，现提出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具体情况如下：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生产经营规模和能力。

二、申请进出口黄金制品的主要目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三、住所（办公场所）。

申请人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